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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法尚未规定债权性留置权，已经规定的物权性留置权制度存在一些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留置

权滥用的困境，而同时履行抗辩权受限于“合同有效性与义务对价性”具有天然的疏漏，难以满足某些

情况下迫使对方给付的担保需求。就此，需要从实证法出发，扩张解释《民法典》第525条，以物权性

留置权制度的成立条件为基础，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要件来构造我国法上的留置抗辩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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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aw has not yet provided for creditor’s lien, and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prop-
erty lien system that has been provided, resulting in the dilemma of abuse of lien in judicial prac-
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formance of defense is limited by the “validity of contract and 
consideration of obligations”, which has natural omission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guarantee 
needs of forcing the other party to pa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positive law, exp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525 of the Civil Code, and construct 
the lien defense norm in Chinese law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ments based on the con-
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perty li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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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即没有相互关系，只是相

互负有债务，债权人在要求债务人给付的同时，须提出自己的给付，债务人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被赋予留

置抗辩权，恐难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留置抗辩权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时代，当时即

存在返还原物与费用补偿请求权之间的留置权，但其内涵尚不明确，还包括抵销、合同同时抗辩权等情

况，之后意大利习惯法产生了一种商事留置权，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相继继受并发展此制度，德

国民法典将留置权规定在 273 条，日本民法典规定在担保物权章节，其内容更符合留置抗辩权的性质。

[1]我国法中，《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物权性留置权，合同编规定履行抗辩权，但是尚未规定一般留置抗

辩权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空白。 
物权法第 230 条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如果债权人已经就债务人的动产合法占有，则其有权留置该动

产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第 231 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必须与其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民法典》第

447 条延续既有法条，未作任何实质性修改。目前法律制度将留置权扩张适用于所有债权之规定和留置

权人优先受偿性有失公正[2]，而且留置权制度中的牵连性关系标准模糊难以判断，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

留置权滥用的现象，理论界亦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修正此留置权制度；而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限

于有效的双务合同，具有天然的疏漏。二者在某些情形下都不足以成为债权人实现其权利的直接或间接

强制手段，就此，有必要构造符合我国自身国情的一般留置抗辩权规范，解决实践中的司法难题，满足

实践中迫使对方给付的担保需求。 

2. 物权性留置权的缺陷 

(一) 同一法律关系 
针对留置权客体与其所担保债权之间的关系，《物权法》以“同一法律关系”代替了《担保法司法

解释》中的“牵连关系”[3]，《民法典》亦是，所谓“同一法律关系”通俗点说就是债权人占有动产是

基于与其债权发生的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发生 1，比如保管合同中寄存人不按时缴纳保管费用，保管人有权

留置保管物，但即便是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亦不满足此要求，同一性质的保管关系先后发生两次，前一

次拖欠保管费，后一次留置保管物，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而这一成立要件的标准认定不明确，在实践中，

相似的案件有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例如在山东省，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郭某要求上诉人菅某先

清偿租赁费再拉走在租赁场所的动产是行使留置权的行为 2，而在甘肃省，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王某等留

在租赁场所的机器设备并非租赁合同的标的，所以上诉人张某无权留置这些设备 3。两个案件争议的焦点

Open Access

 

 

1 参见邹城市凫山街道巷里社区居民委员会诉邹城加成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邹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
鲁 0883 民初 3226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菅宪海、郭利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3)民终 293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张双梅、西北舜天建设有限公司等租赁合同纠纷案，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甘(02)民终 65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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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留置权行使的要件——同一法律关系是否满足，由于此要件的认定标准模糊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

这不仅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留置权适用的困境，亦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公平。而且在某些不完全双务

合同中涉及债务人财产的情况下，该“同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恐怕难以发挥作用，例如，甲与乙签订

委托合同，委托债务人乙以自己名义为甲购买新款华为手机，若是甲不支付乙购买手机的委托费用，债

务人乙将直接面临不能在自己财产上设立留置权的尴尬处境。 
(二) 动产 
留置权的另一缺陷表现为其客体限制为动产。留置权属于物权，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民

法典》第 447 条明确规定留置权只能适用于动产。纵然该条将留置权扩张适用于所有债权，但因其仍将

客体限定为动产而无法解决实践问题，[4]如果债务人有义务返还占有的房屋等不动产，则其无法行使物

权性留置权，例如，“根据合同法分则的相关规定，留置权指向的留置物只能是动产，法律没有具体明

确规定不动产可以成为留置物，根据留置物法定原则，作为不动产的正堃公司承包的金园公司发包的建

设项目不能成为留置物”。4 除此之外，如果债务人的义务是提供动产等有体物之外的无形物，如劳务、

服务等，留置权就很难派上用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2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劳动者是因

为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拒绝提供劳务的，不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5 该条所规定

的劳动者“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拒绝权，在民法上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抗辩权，值得考虑。由于

劳务提供不涉及有体物，亦非动产，当雇主违反规章指挥工作、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时，留置权难

以成为劳动者拒绝提供劳务的正当化理由。[5]而且受制于现行法规定，有价证券能否成为留置权客体存

在争议，域外大部分国家已经规定有价证券可以作为留置权的客体，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

认识，对于记名有价证券的客体适格问题，学界亦是颇有争议。同样的，英美法认为具有留置权属性的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我国就不属于留置权，最高院认为建设工程不是动产，无法适用有关留置权的规

定，这也是多数法院的观点，但实践中亦有少数承认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留置权属性。6 

3.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疏漏 

(一) 合同的有效性 
所谓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当事人一方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

之前，可以拒绝自己履行的抗辩权，又称为不履行(履行不完全、履行不符合约定)合同的抗辩或者拒绝履

行权。[6]在当事人因合同无效却又已经各自履行而相互负有返还义务，此时双方是否可以行使同时履行

抗辩权？对此，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只有在双务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有适

用之可能。[7]亦有观点认为，在合同无效时无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用武之地。[8]理由是合同无效即合同从

一开始就不产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欲发生的法律效力，不满足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条件，而且

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不是当事人双方意思所能决定，一方面可能都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另一方面也有可

能是一方返还原物请求权，另一方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无论是何种情形，这二者之间都无相互性可言，

合同双方都无法期待在自己给付的同时获得对方给付。若合同未发生、被撤销、被解除、未被追认或者

所附条件不成就，在返还关系上双方是否还负有相互关系(牵连关系)存在异议，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

认为这些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9]但是这些情况下的返还义务已经不是原来的对待给付

义务，如果是合同不成立、被撤销等原因导致双方负有返还义务，不能适用《民法典》第 525 条，该条

只能在解除合同之后双方负有返还义务的情况下适用。 

 

 

4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辽审二民再字第 37 号判决书。 
5《中华人名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2 条第 1 款。 
6参见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与破产有关纠纷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 02 民

终 377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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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义务的对价性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另一构成前提是双方所负义务的对价性 7，也就是说基于同一个合同所生的从给付

义务和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之间并不存在对价性。若是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履行其所负担的从给付义

务，则债务人无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比如债权人未履行交付单据的从给付义务，债务人不能以此为

由拒绝履行支付合同价款的主给付义务，除非当事人约定支付价款的条件为交付单据。债务人违反附随

义务亦然，因为附随义务是随着债务关系发展于个别情况下要求一方当事人作为的义务，其与主给付义

务之间也没有对价关系，[6]比如，《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的附随义务之一是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

环境，矿业公司有义务保证采矿工人安全的工作环境，应当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但是尽管

该义务对于工人的生命健康非常重要，它也并非劳动义务的对价。因此，即使矿场环境不符合安全标准，

采矿工人也无法以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提供自己的劳务。不完全双务合同 8 中，双方所负义务之间并不

存在对价性，因此亦无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之余地。例如，无偿委托合同中，依据《民法典》第 927 条

和 921 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并支付利息。9 但是由于不完全双务合同

的债务人无法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9]，因此，如果委托人不支付委托费用，受托人依然需要向其转交取

得的财产，而只能就委托费用另案起诉。 

4. 留置抗辩权的规范构造 

(一) 积极要件 
1) 请求权的相互性，即当事人双方必须互负债务，这种相互关系与双务合同债务之间的对价关系有

所不同，后者作为特殊安排优先于留置抗辩权适用[10]。相互性要求一方必须对另一方享有请求权，每一

方均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其中一人针对第三人享有请求权的，不得以此对抗另一方的请求权。相互

享有的请求权既可以是债法上的请求权，也可以是物上请求权，但不可以是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在一

方当事人让与债权的情况下，债务人对原债权人享有的留置抗辩权可以对抗新债权人(《民法典》第 548
条)，这意味着留置抗辩权可以随着债权的转让一并转让。在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中，留置抗辩权的效力

对第三人亦发生作用，允诺人可以其对允诺受领人的抗辩对抗第三人。如果在保证合同中，债务人对债

权人享有留置抗辩权，保证人有权在债务人留置抗辩权的行使范围内就此拒绝债权人履行相应保证责任

的请求，但是保证人不得主张行使债务人的留置抗辩权。 
2) 债权的牵连性，该含义延伸至抗辩权人与相对人二者债权债务之间的本质关联，并不局限于物权

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与留置动产之间的“同一法律关系”。即原则上留置抗辩权的牵连关系并不如留置

权所要求的“同一法律关系”那般，而是尽可能扩张至“内在的、相互关联的、一体之生活关系”，[6]
二者同处一个自然的、经济的生活关系当中，以致不管相对方的请求强制实现自身请求是有违诚实信用

原则的，[11]具体比如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当事人相互享有返还请求权，二者之间即具有牵连关系，可以

主张留置抗辩权，而且即使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亦有适用留置抗辩权的余地，举例来说，在宠物店，

甲与乙的德牧弄混了，甲请求乙交出德牧，乙认为甲必须先将其抱走的德牧返还给自己。 
3) 请求的可执行，即作为留置抗辩权基础的请求权必须可执行，当事人若是根据赌博之债、违反公

序良俗之债如“包二奶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债务，不得主张留置抗辩权。请求权可执行

不等于合同有效，前面论及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前提之一便是合同必须有效，而留置抗辩权有所不同，

 

 

7所谓对价性是指基于利益的交换而形成的双方给付互为依赖的义务关系。 
8双务合同中的互负债务，是一种必然的相对关系，如果一方依据合同负有债务，另一方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负有债务，民法上称

为“不完全双务合同”。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921 条、第 9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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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虽然无效，但双方的返还清算关系尚未结束，双方此时互负返还义务，若一方拒绝返还，另一方自

有权行使留置抗辩权。适用留置抗辩权亦不需要双方之间互负义务的对价性，有些从给付义务虽然相对

于主给付义务无等价性，但债务人缺此就无法履行主给付义务，在一方未履行此义务时，债务人有权拒

绝履行主给付义务。在所针对的请求权存在抗辩权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留置抗辩权。如果债务人的债

权到期，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而在债权人的债权产生前，诉讼时效尚未经过，则债务人可以此为基础

主张留置抗辩权[6]。 
(二) 消极要件 
1)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虽然我国目前并无关于留置抗辩权的立法，但既然留置抗辩

权的实质构成要件来源于留置权，则同样适用留置权成立的消极要件[12]，比如留置的动产不得违反法律

规定和善良风俗，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不能因为未付合同价款就留置他人亲属的尸体、不得留置枪支弹药

等。债权人不得留置基于故意侵权行为取得的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三条

的规定，法院不得执行这些财产，债权人亦不得主张留置抗辩权，例如债权人不得留置债务人及其所抚

养家属生活、工作、学习所必须的费用，不得留置医疗机构、学校、幼儿园等公益法人正在使用的为完

成公益事业所必须得房屋、器械、设备及其他物品，等等。 
2)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某些情况下，债务人不得以相对微不足道的对待债权为

基础留置巨额价值的债权；不得以缺乏证据澄清且耗费人力物力的对待债权留置毫无争议、证据充分的

债权；行使留置抗辩权会大大增加债务人承担的风险的，不得行使；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债务人行使

留置抗辩权的财产应当与相当于债务的金额；因侵权行为取得的财产不得对其主张留置抗辩权。 
3) 依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当事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

的方式约定留置抗辩权之行使禁止。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默示方式约定留置抗辩权的适用排除相较于明

示方式更为常见。如果当事人事前在合同中约定债务人只能留置部分财产，那么对于其他可分的财产，

债务人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同时留置抗辩权作为一种权利，债权人自可以自由处分，在事前可以沉默

或者不作为的方式预先放弃。 
4) 依据债务的性质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对于不作为债务或者定期交易不得进行留置抗辩；对于法

律追究与权利保护的辅助请求权，如咨询、计算、返还债权证书、出具发票等，不得行使留置抗辩权[6]。 
5) 债权人行使留置抗辩权不得与其承担的义务相抵触。一般认为，律师不得因委托费用未获清偿而

留置委托人的事务文件、身份证件等，因为这违反了律师职业的忠实义务。10 最后，在德国法上，如果

相对方提供担保的，即可排除留置抗辩权的适用，同理，如果已经存在担保，则不能主张留置抗辩权。 
(三) 法律效果 
在须主张与无须主张的抗辩类型中，留置抗辩权与诉讼时效抗辩权相同，二者都是须主张的抗辩权，

只有行使方能生拒绝给付的效果，如果债务人未曾向债权人明确表示基于对待债权而拒绝进行所承担的

给付，自然无法对其主张，而且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也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性质上，留置抗辩权是实

体法上的抗辩权，不仅可以在诉讼中主张，而且在法庭外亦可请求。在行使效果说与存在效果说两种效

果中，留置抗辩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同，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存在效果说[13]，即其一旦存在就不发生

履行迟延之问题，但是单纯留置抗辩权的产生或存在不具有阻碍迟延的效果，如果债务人不曾主张请求

而经过履行期后，则会构成迟延，在相对人对待给付义务的履行期亦经过后，则会构成双方违约。在行

使效果说的语境下，留置抗辩权的行使自由交给债务人，即使债务人不行使此权利，该权利仍属存在。

就留置抗辩权行使的溯及力问题，应当采纳行使效果溯及说，在未行使之前，应负债务履行迟延之责任，

 

 

10参见长三角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与卢海云返还原物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 172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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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行使，则溯及地排除已发生的债务迟延责任。原则上，留置抗辩权的行使不得附条件或者期限。 

5. 结语 

相比于德国民法典以及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民法[1]，我国法尚未建立一般性的债权性留置权制度，

而已经规定的在功能上与留置抗辩权相类似的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却受到许多限制，都不足以成为

迫使对方给付的间接强制手段，难以填补留置抗辩权缺失的空白。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留置权滥用的困

境，弥补某些情况下同时履行抗辩权担保债权实现的无能，我国法有必要规定一般留置抗辩权。 
有些学者建议在债法总则中增设留置抗辩权，[14]但是《民法典》未设债法总则，留置抗辩权无所依

托，这表明现行法的空白需要填补。如何在《民法典》视域下构造我国的一般留置抗辩权规范？首先，

从整体上看，留置抗辩权的实质构成要件来源于物权留置权，二者成立的前提有些相似，都可以分为积

极与消极两方面要件，因此在建立其规范时可以考虑仿照留置权制度[15]，甚至不妨借鉴域外法，在法典

中规定一般性留置抗辩规范，将留置权也囊括在内。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将《民法典》第 447 条作为留

置抗辩权存在的实证法依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该条难以突破其文义，即使延伸解释将留置权的客体

扩张至有体物之外的无形物，也明显不符第 447 条所规定的动产的涵义，无法将不动产与劳务、服务等

包容进去，而且在法律效果层面上，留置权所具有的优先受偿效力会加剧双方利益的失衡[16]。既然《民

法典》第 447 条行不通，不妨考虑借助《民法典》第 525 条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通过扩张该条的适

用范围达此目的。虽然有学者认为该条只能适用于双务合同，[9]但这只是各人解释的差异，此条并没有

以双务合同限定拒绝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只要当事人“互负债务”即可，因此，可以扩张解释该条，

作为留置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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